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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三题：规管财务公司及按揭中介公司楼宇按揭业务 

2015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三月二十五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谢伟俊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报，本港财务公司由二零零九年约 300间激增至今年约 1 200间，

而该等财务公司大量承造楼宇按揭业务。有评论指出，在现行制度下，承

造物业第一按揭的银行，未必知道有关业主以相同物业向财务公司借取第

二、三、四按揭贷款。鉴于财务公司收取的按揭利息高（据报高达 30 至

40多厘），借债人没有能力偿还按揭贷款的风险甚高。另外，有报道指出，

许多银行及财务公司伙拍按揭中介公司（按揭中介）争夺按揭业务。然而，

按揭中介不受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及地产代理监管局监管，诱使市

民借款手法经常出现问题。该报道指出，某地产代理公司旗下按揭中介声

称获 18 间银行支援，并可配合借贷人需要安排以私人公司名义向银行申

请中小企贷款，按揭总成数可高达物业价格十成。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会： 

 

（一）有否统计现时财务公司承造的楼宇按揭贷款的宗数和所涉贷款总

额，以及当中分别涉及第二、三和四按揭的宗数和所涉贷款总额； 

 

（二）当局有何措施规管（i）上述银行和财务公司就同一物业承造的多

重按揭，以及（ii）财务公司收取的按揭贷款利息水平； 

 

（三）鉴于据报有财务公司以非物业按揭的名义向银行取得贷款，然后将

资金以高息承造楼宇按揭业务，当局有何措施规管此做法； 

 

（四）当局有何措施确保财务公司的楼宇按揭业务不会影响本港银行体系

的稳健性； 

 

（五）有否研究按揭中介以上述手法协助借贷人取得高达十成按揭，会否

削弱金管局就防止金融体系承受过高按揭业务风险所采取的措施的效用；

如有研究，结果为何；如否，会否尽快进行研究； 

 

（六）有否研究按揭中介的上述宣传及经营手法有否干犯法例；如有研究，



结果为何； 

 

（七）有否评估按揭中介促销手法加上财务公司高息承造多重按揭，会否

令炽热物业市场火上加油；如评估结果如此，当局有何对策；及 

 

（八）当局有何新措施，保障市民免受财务公司及按揭中介误导，借取超

过其还款能力的按揭贷款？ 

 

答复： 

 

主席： 

 

（一）政府没有统计财务公司承造物业贷款的整体宗数和贷款总额，及当

中涉及二按或多重按揭的宗数和贷款总额。 

 

  然而，根据金管局收集的资料显示，于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底，从银行

取得资金并有参与物业相关贷款业务的财务公司总数为 29 间，这些财务

公司提供的物业相关贷款总额约为 92 亿元，跟本港银行业总体约 9,900

亿元未偿还住宅按揭贷款总额比较，仅约为百分之一。 

 

（二）金管局要求银行在计算借款人的供款与入息比率时，必须把借款人

的所有负债，包括借款人正在向银行申请的按揭贷款和用作购置物业的其

他按揭融资计算在内。 

 

  金管局亦鼓励银行定期抽查物业按揭贷款个案，银行一旦在定期抽查

中发现有未向其通知的二按或多重按揭，金管局预期银行会与有关借款人

跟进。 

 

  银行在贷款合约条款内亦会要求借款人在承造二按前，必须先取得一

按银行的同意。此外，银行在发放一按贷款以完成物业买卖交易前，会透

过律师了解贷款人有否承造二按或多重按揭。另外，若银行提供一按贷款，

当客户无力偿还债务时，银行有权收回物业，并把放售物业后所得的款项

优先抵偿其一按贷款，有剩余的款项会用作抵偿借款人的其他债务。所以，

二按贷款甚至多重按揭不会影响银行作为一按债权人所享有的抵偿贷款

优先权。 

 

  就贷款利率方面，《放债人条例》（第 163章）设有法定要求，禁止任

何人（认可机构除外）以超过年息百分之六十的实际利率向个人作出或要



约作出贷款（包括按揭贷款）。 

 

（三）及（四）根据金管局收集得到的资料显示，于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底，

香港银行向有参与贷款业务的财务公司提供融资的总额只有 270亿元，占

银行体系的总贷款额不足 0.4%。此外，从银行取得资金，并有参与物业相

关贷款业务的财务公司所涉及的物业相关贷款总额，跟本港银行业总体未

偿还住宅按揭贷款总额比较，仅约为百分之一。因此，财务公司的物业相

关贷款情况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有限。 

 

  尽管如此，为避免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措施的成效被削弱，金管局一

直要求有向财务公司提供信贷的银行注意这些财务公司在提供物业按揭

贷款时，须遵守金管局就物业按揭贷款所制定的指引，否则银行应逐渐退

出与这些财务公司的信贷业务关系。 

 

  金管局于今年三月二日向银行发出的通告，重申银行应要求有建立信

贷业务关系的财务公司确认不会提供任何形式的物业贷款予借款人以用

作购置物业。至于选择继续涉及物业按揭贷款业务的财务公司，则须向相

关银行确认本身愿意并有能力严格遵守金管局的审慎监管规定。金管局正

在向银行收集资料以作分析。 

 

  有一点须强调的是，金管局要求财务公司为其客户提供按揭融资时遵

守金管局就物业按揭贷款所制定的指引，是针对财务公司提供借款人用作

购置物业的一按及二按贷款，而非针对财务公司接受借款人本身持有的物

业作为抵押品所提供的短期贷款业务。 

 

（五）有关做法与金管局的逆周期措施有抵触。银行一向理解金管局采取

以风险管理原则为本的监管模式，如任何信贷产品有违金管局就按揭贷款

业务的具体或原则性要求的地方，金管局预期银行不会提供有关产品。事

实上，香港银行公会亦表明有关做法有误导之嫌，强调银行不会向置业人

士提供超过金管局要求的最高按揭成数。 

 

（六）正如第五部分作出的回答，有关做法有误导之嫌。一般而言，如其

他一般商户一样，在《商品说明条例》（第 362 章）适用范围内的财务中

介机构，不得作出《条例》禁止的营业行为，如「虚假商品说明」或「误

导性遗漏」等。若有关的做法涉及诈骗，相关的执法部门会作出调查。 

 

（七）政府会继续密切留意放债业务市场及楼市的情况和不断变化的外围

形势，在有需要时毫不犹豫推出措施，维持楼市的健康平稳发展，以及保



障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稳定。 

 

（八）正如第二部分作出的回答，金管局一直有要求银行在计算借款人的

供款与入息比率时，必须把借款人的所有负债，包括借款人正在向银行申

请的按揭贷款和用作购置物业的其他按揭融资计算在内，以避免借款人借

取超过其还款能力的按揭贷款。同时，市民若要置业必须加倍小心，衡量

市场逆转时自己所要承担的风险。 

 

 

完 


